员工试用期转正管理制度

1. 目的
为加强对员工试用期转正评估、管理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2.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人员试用期转正评估、试用期不合格处理等方面的管理。
3. 相关文件
WYWI-HR-1009《试用期考评管理制度》
4. 名词定义
无
5. 内容指引
	6.1
	试用期期限规定（所有人员职责）

	6.2
	试用期转正申请（人事专员、试用期员工、试用期员工直接主管职责）

	6.3
	员工试用期转正申请汇报内容（员工本人、员工直接主管、人事专员职责）

	6.4
	提前享受转正后薪酬规定（所有人员职责）

	6.5
	试用期不合格处理（员工直接主管、部门经理、分管总监、行政人事总监、人事专员职责）


6. 作业程序
6.1 试用期期限规定（所有人员职责）
6.1.1 签订《劳务协议》的，一个月试用期。
6.1.2 签订《劳动合同》的，若属第一次入职，统一订立6个月试用期（与法律冲突的，以法律规定为
准）。
6.2 试用期转正申请（人事专员、试用期员工、试用期员工直接主管职责）
6.2.1 员工试用期结束前，人事专员至少提前一个月将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（填写好姓名、部门、入职日期、试用期每个月考评得分等信息），而后发给相应人员：
6.2.1.1 一线操作工、辅工、技工，将电子版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发员工直接主管（员工直接主管没有电脑的，则打印纸质版交给员工直接主管），由员工直接主管打印并填写。
6.2.1.2 文员、专员、主管及以上人员，将电子版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发员工本人，由员工本人打印并填写后交直接主管，直接主管按照本中心内相应的审批权限（见6.2.2中规定）交部门经理或分管总监审核。
6.2.1.3 各部门接人事专员发放的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后，员工本人可按照下列方式操作：
6.2.1.3.1 有OA账号的，可通过人事部OA“转正申请流程”提出申请，申请时后附人事专员转发的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。
a.通过OA提出申请时，应注意“6.3员工试用期转正申请汇报内容”中规定。
b.行政人事总监审核“转正申请流程”时，根据“6.2.2 试用期转正审批权限”中规定在流程中选择是否需要总经理批准。
6.2.1.3.2 通过纸质版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办理审批手续：
a.各部门在三工作日内按照“6.2.2 试用期转正审批权限”中规定办理完本系统内的审批手续，而后交人事专员（营销部可以以扫描发邮件的方式）。
b.人事专员收集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后，按照“6.2.2 试用期转正审批权限”中规定交行政人事总监或总经理批准。
6.2.2 试用期转正审批权限
6.2.2.1 一线操作工、辅工、技工，由车间主任、部门经理审核、行政人事总监批准。
6.2.2.2 文员、专员，由部门经理及分管总监审核，行政人事总监批准。
6.2.2.3 主管及以上人员，由分管总监、行政人事总监审核，总经理批准。
6.2.2.4 相关人员审核或批准时必须要签署“同意转正”、“不同意转正”或“降职降薪”等意见。
6.3 员工试用期转正申请汇报内容（员工本人、员工直接主管、人事专员职责）
6.3.1 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应体现下列内容：
6.3.1.1 试用期的考评得分情况（只需填每个月的加权总分便可，由人事专员发放表格前填写好）。
6.3.1.2 试用期期间取得的成绩汇报（员工本人填写）。
6.3.1.3 试用期存在不足及改进情况汇报（员工本人填写）。
6.4 提前享受转正后薪酬规定（所有人员职责）
6.4.1 任何人员均不得提前转正，但试用期员工入职后三个月内的试用期评估得分≥80分、潜力平均得分≥25分（一线操作工、辅工、普工则是入职后两个月内的试用期评估得分≥75分便可），可在入职后第四个月（一线操作工、辅工、普工则是入职后第三个月便可申请）申请提前享受转正后薪酬，申请时，由员工本人填写WYWI-HR-1010-02《员工提前享受转正薪酬申请表》。
6.4.2 主管及以上人员提前享受转正后薪酬，需行政人事总监审核、总经理批准，其余人员提前享受转正后薪酬，需分管总监审核、行政人事总监批准。
6.4.3经批准可提前享受转正后薪酬的人员，仍要接受试用期考核，直至试用期届满，转正申请批准后方可正式转正。
6.4.4 提前享受转正薪酬的人员，不提前享受薪酬之外的其他必须转正后才享受的福利（包括但不限于年假、婚假等）。
6.5 试用期不合格处理（员工直接主管、部门经理、分管总监、行政人事总监、人事专员职责）
6.5.1 试用期员工不能符合原先岗位要求，但经考察后认为降职后可胜任岗位，且公司有人员需求时，可由该员工本人提出WYWI-HR-1010-03《员工降职、降薪申请表》，交部门经理和分管总监、行政人事总监审核，总经理批准，但员工降职后薪酬必须按照新的岗位薪酬定级，不得超过新岗位其余人员的平均工资，否则应解除劳动合同。
6.5.2 试用期员工不符合岗位要求，又不能降职使用的，则应立即解除劳动合同，由相应人员在作出“不同意转正”意见1工作日内与该试用期人员面谈，具体面谈人员如下表：
	序号
	员工层级
	面谈人员

	1
	一线操作工、辅工、技工
	员工直接主管

	2
	文员、专员
	员工直接主管或部门经理

	3
	主管
	部门经理或分管总监

	4
	经理
	分管总监，无分管总监的则是行政人事总监

	5
	总监
	行政人事总监或总经理


6.5.3 面谈后，员工本人愿意主动离职的，则让员工本人在3工作日内办理完离职申请及交接手续。
6.5.4 面谈后，员工本人不愿意主动离职的，则通知行政人事部人事专员，让人事专员与该员工签订WYWI-HR-1010-04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》，而后要求员工在3工作日内办理完离职手续。
6.5.5 有关试用期不合格的赔偿意见，由行政人事总监提出、总经理批准。
6.5.6 所有离职交接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等事项，必须要在试用期员工法定试用期结束之前办理完毕，因相关人员未及时办理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，由直接责任人承担70%、行政人事部责任人（行政人事部责任人由行政人事总监确定）承担30%。
7. 记录表单
WYWI-HR-1010-01《员工转正申请表》
WYWI-HR-1010-02《员工提前享受转正薪酬申请表》
WYWI-HR-1010-03《员工降职、降薪申请表》
WYWI-HR-1010-04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》
8. 流程图
无






员工转正申请表
WYWI-HR-1010-01/V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
	姓名
	
	入职日期
	
	部门
	
	职务
	

	试用（考察）期考评得分
	第一次
	第二次
	第三次
	第四次
	第五次
	第六次

	
	
	
	
	
	
	

	试用（考察）期间工作成绩
	














	试用
（考察）期间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情况
	












	员工本人签名/日期
	
	直接主管意见/日期
	

	复审意见/
日期
	
	批准意见/
日期
	



员工提前享受转正薪酬申请表
WYWI-HR-1010-02/V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
	姓名
	
	入职日期
	
	部门
	
	职务
	

	试用（考察）期考评得分
	第一次
	第二次
	第三次
	第四次
	第五次

	
	评估分
	潜能分
	评估分
	潜能分
	评估分
	潜能分
	评估分
	潜能分
	评估分
	潜能分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试用（考察）期间工作成绩
	












	试用
（考察）期间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情况
	












	员工本人意见/日期
	
	直接主管意见/日期
	

	复审意见/
日期
	
	批准意见/
日期
	



员工降职降薪申请表
WYWI-HR-1010-03/V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入职日期
	
	原部门
	
	原职务
	

	新部门
	
	新职务
	
	原月薪
	
	现月薪
	

	调整
原因
	





	员工本人意见/日期
	
	直接主管意见/日期
	

	复审意见/
日期
	
	批准意见/
日期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
WYWI-HR-1010-04/V1.0    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：
1、自     年   月    日起，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。
2、乙方工资结算至离职之日，支付时间为甲方正常发放工资时间。
3、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        元。
4、甲方为乙方缴纳社保、住房公积金至    年   月。
5、乙方应当于   年   月   日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。
6、本协议是解决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所有安排和规定，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。
此协议书一式两份，两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